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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本互证的方式，以《记》“遂用荐枕席”一语为突破点，探讨南北朝

隋唐时期洛神形象的世俗化过程。据其间文人关于巫山、神女的用典情况，勾

勒文人诗文中巫山、洛神用典由分离、并举至叠合的历史轨迹，揭示洛神形象接

受由纯情走向情欲的过程，并结合《记》异于六朝志怪而接近初唐传奇的叙述形

态，判定《记》故事生成于南朝梁陈后至初唐的时间段内，排除了“中唐”这个时

间点，为李善注引《记》之可能提供时间佐证。在此基础上，指出《记》合乎李善

注引体例，其于原文的批评意义在于引导读者对原型与创作之关系的思考，以

此侧证李善注引《记》的可能性。李善注引《记》的着眼点是《记》所隐含的文学

批评意义，而并非后世所见的只是一则荒谬的爱情故事，故事的荒谬性不能掩

盖其所蕴含的文学批评意义，不能因故事的荒谬而否定李善注引的合理性与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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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善注《洛神赋》引《记》内容见于南宋尤
刻本李善注《文选》，这则关于曹植与甄妃恋情

的志怪故事，在内容上与南宋姚宽《西溪丛语》

中所录的标明李善注引的《感甄赋》仅有个别

字句出入。对于曹甄故事的真伪，南宋刘克庄

曾批其乃好事者所为，“使果有之，当见诛于黄

初之朝矣”［１］。后来者多承其说。清代何焯结

合史料、人情、语词雅俗、《记》与《洛神赋》语句

关系、曹植诗文等对之进行的批驳，在古人中最

为详尽有力。１９３０年代，沈达才又有专书论
述。曹甄故事之荒谬基本已成为共识。但一个

荒谬的故事，何以为李善所采纳？或者说，它是

否为李善所注？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生成的？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对李善注引《记》之曹甄故事，
学者们由对事情真伪的辨析，进一步深化为对

李善注引真伪与故事生成问题的思考。

对曹甄故事生成、李善注引等问题的探讨

可以追溯到清代。何焯曰：“自好事者造为感

甄无稽之说，萧统遂类分入于情赋，于是植几为

名教罪人。”［２］他认为此故事在萧统前即已生

成，对李善注引并无否定、批评。朱乾曰：“小

说家附会‘感甄’，李善不知而误采之。”［３］丁晏

曰：“感甄妄说，本于李善”“善本书簏无识，而

妄引之耳”［４］。二人皆批评李善“误采”“妄

引”，否定了《记》对原文注释的意义，但没有否

定李善的注者身份。胡克家则说，《记》乃尤袤

“误取”“实非善注”［５］。胡克家的判断，消解了

注者身份与故事生成时间的确定性，为我们今

天所争论的两个问题———注者与生成时间埋下

了伏笔。

１９９０年代，刘跃进从版本学角度否定了胡
克家关于尤袤“误取”的观点，指出“尤本当别

有所据”“应当是唐代以来流传的另一版本系

统”［６］，而《记》所言曹甄故事之生成时间与注

者身份，则现在难以确考。对于尤刻所本，王立

群认为，是以北宋监本残卷与赣州本为主要底

本，监本残卷有问题处则主要旁参六臣注本的

赣州本而来，监本不存者则主要以赣州本为依

据［７］。但《记》之感甄故事不见于北宋监本残

卷、南宋六臣注赣州本，依王立群的观点，似无

法解释何以《记》仅见于尤刻本《文选》。余才

林［８］据姚宽《西溪丛语》所录《感甄赋》与现存

各版《文选》注本俱有的关于“怨盛年之莫当”

句的注语，认为《记》是李善注中本有，初唐以

前即有感甄之说，感甄故事是比附巫山神女故

事而虚构的赋本事。傅刚［９］认为，尤刻本所

附李善注为后人羼入，曹甄传说在中唐已经流

传。范子烨［１０］比较了《记》与《洛神赋》语句，

分析了二者的渊源关系，指出《记》后出于《洛

神赋》，认为此故事产生于唐代传奇作家，李善

注曹甄事为后人妄加。

综上所述，尽管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学界对李

善注引《记》的研究较之前有了进一步拓展，但

对于其是否为李善所注、故事生成于何时等依

然存有争议。而且，令人诧异的是，由于研究者

目光集中于故事真伪、注者身份与故事生成等

问题，《记》之于《洛神赋》原文的解读意义则被

忽略了。事实上，从互文性角度看，注释与原文

构成了互文本关系，其对原文的意义释放具有

一定的导引与制约作用。从注释角度看《记》，

对于深化李善注的研究亦颇有意义。鉴于此，

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本互

证的方式，通过梳理魏晋六朝隋唐相关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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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重点在追溯感甄故事源头和影响，认为它是巫山神女故事、唐代感妓故事的关联点，大致判定感甄故事生成于中

唐以前。余文虽论证充分，但据姚宽《西溪丛语》早于尤刻而推出此故事生成于初唐前，推论似过于直接。

傅文亦认定尤袤别有底本，但认为注释材料乃后人所加。其证据有三：一是今见李善注有不少后人羼入的内容；二是

根据元稹“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诗句、李商隐的相关诗歌，以及裴
!

《传奇》中《萧旷》一文；三是魏晋以来的诗文、南北朝

小说对此均无记载。傅文推论似有武断之嫌。

范文文本分析细致，但据此推论故事生成于唐中期传奇作家之手，立论似还不够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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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文、史、志怪、传奇等文本资料，从故事生成

时间、注《记》的合理性与文学批评意义、隋唐

文人对待《洛神赋》与曹甄故事的态度等方面，

进一步探讨《记》为李善注引的可能性。

　　一、《记》故事生成时间推断

　　本文对《记》生成时间的推测主要基于如
下思考。据《记》言，《洛神赋》由《感甄赋》更名

而来，故在这则故事中，甄妃与洛神的形象合而

为一。但《记》言甄妃“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

岂常辞能具”［１１］６００，此句颇带情色，实际上叠合

了高唐神女、洛神与甄妃等的多重形象。“荐

枕”一语出自《高唐赋》，“妾巫山之女也，为高

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１１］５８７，其中包

含的两性欢合成分不言而喻。而《洛神赋》则

表现了洛神的习礼明诗和陈思王的礼防自持，

二者纯为灵魂的相通。《洛神赋·序》虽言“感

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１１］５９８，但洛神

之于陈思与巫山神女之于楚王则有很大不同。

洛神形象演变为《记》中甄妃（洛神）“用荐枕

席”的形象，文学史上应该存有巫山神女形象

与洛神形象叠合的一个过程，洛神形象的接受

也应经历一个从精神情爱到世俗情爱的演变过

程。文学史中是否存有这样的过程？如果有，

其发生于何时？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对

《记》生成时间的推断。

１．关于“荐枕”语典、《洛神赋》事典的接受
“荐枕”虽出自《高唐赋》，但直至南朝梁的

宫体诗中，其在表达两性关系时方得以广泛运

用。如范云曰：“枕席竟谁荐，相望空依

依。”［１２］１５４３沈约曰：“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

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１２］１６４０此用典由诗而

及赋，如南朝梁元帝《玄览赋》有“想兰香之荐

枕，怀娥萕之夜游”［１３］１６３句。经过南朝文人的

广泛运用后，“荐枕”才成为语典，频繁出现在

诗人有关两性题材的诗篇中。不过，就“荐枕”

语典的运用而言，其一般出现于两性主题的诗

歌中，赋文中出现的情况，唐前仅见于梁元帝的

《玄览赋》。唐代亦如此，初唐、盛唐诗歌中多

有用典而文、赋中难见，直到中唐传奇故事中突

然又有出现，但并不多。例如，《李娃传》记载：

“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１４］１８５《柳氏

传》记载：“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

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１４］２１６

南北朝诗文对《洛神赋》的化用，主要着眼

于洛神的形象，从两性情爱关系化用《洛神赋》

的很少（见表１）。
谢惠连的诗写的是一段美丽的邂逅，尽管

情思不移，但良愿难谐，一切若系风捕影，如交

甫之于汉女、陈王之于洛神。这是诗中较早肯

定《洛神赋》爱情主题的用典。之后，谢緿、江

淹、徐陵的诗视洛神为不惑于女色之道心的衬

托物，江总则否定了这样的神话，唯有刘孝绰肯

定了其间的真情。唐代诗文中关于《洛神赋》

的用典，亦多着眼于洛神形象，关注洛神、陈思

之情爱的较少。

根据上述对“荐枕”、陈思洛神事用典的梳

理，可见从南朝至盛唐文人对二者的引用基本

上是分离的（有并举现象出现，见下文分析），

对陈王、洛神情感的接受亦少，相关接受也主要

着眼于洛神的明礼，或从道心角度否定洛神的

多情，完全从人神纯真爱情角度着眼的更少。

表１　南朝诗文中化用《洛神赋》的相关诗文语句

时代 作者 诗文语句

南朝宋 谢惠连
“汉女倏忽，洛神飘扬。空勤交甫，徒

劳陈王。”［１２］１１８８

南朝齐 谢緿
“赋幽灵以去惑，排视听而玄往。哂阳

云于荆梦，赋洛篇于陈想。”［１５］

南朝梁

江淹 “却交甫之玉质，笑陈王之妙颜。”［１３］３６４

刘孝绰
“巫山荐枕日，洛浦献珠时。一遇便如

此，宁关先有期。”［１２］２５７４

南朝陈

徐陵
“洛川神女，尚复不惑东阿；世上班姬，

何关君事？”［１６］

江总

“阳台通梦太非真，洛浦凌波复不新。

曲中唯闻张女调，定有同姓可怜

人。”［１２］１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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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洛神形象的世俗化过程
六朝至唐，洛神形象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世

俗化的过程。西晋张敏的《神女赋》刻画了一

个无伦理道德负累、追求男欢女爱的神女形象，

洪顺隆认为其在“原始主题、结构形态、赋中主

人翁习性、出现的陪角人物形象、部分语言”等

方面与《洛神赋》非常相像［１７］。若此，张敏的

《神女赋》已经隐约有了对《洛神赋》的世俗化

倾向。不过，张敏的《神女赋》还是承继了宋玉

高唐神女所开辟的“女性诱惑—男性被惑—战

胜诱惑”［１８］的思路，只不过其把“战胜诱惑”改

成了“男女欢合”，与《洛神赋》中的“申礼防以

自持”［１１］５９９有很大的差异。

真正把洛神形象从神坛拉向人间的是沈

约。沈约的《丽人赋》借鉴了《洛神赋》中的人

物刻画手法以写铜街丽人，改变了《洛神赋》的

寄寓主题，着眼于对两性声色欢娱的描写。由

于其笔下的“丽人”与“洛神”之间有诸多相似

之处，其化用无疑使圣洁的洛神形象遭到世俗

化的扭曲。之后，梁陈文人对《洛神赋》的化用

主要着眼于洛神的美貌，“洛神”成为了凡间美

女甚至妓女的代名词，此与沈约的影响颇有关

系。沈约的《丽人赋》实开洛神世俗化、声色化

之风。当然，洛神形象的世俗化可能与六朝志

怪小说中凡男遇仙类小说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

系，此类小说中的仙女多有世俗化的一面。

初唐的《游仙窟》上承六朝志怪小说中的

洞窟小说、人神恋小说模式，开中国情色小说之

先河。《游仙窟》不仅以洛神作十娘丽色的陪

衬，而且其结束部分明显模仿了《洛神赋》的结

尾。《游仙窟》乃唐代士妓风流故事之肇端，其

以洛神比十娘，以洛神光消不见、陈思耿耿难寐

来自比，以及其中对两性声色的描写，使得洛神

形象进一步世俗化了，与《记》“遂用荐枕席”的

叙述有呼应之感。

３．巫山、洛神形象化用的并举、叠合
也许受洛神形象接受世俗化的影响，南朝

文人诗中出现了洛神与巫山神女故事并举的现

象。这种情况很少，笔者据逯钦立《先秦汉魏

晋南北朝诗》梳理出六条（见表２）。这六条多
以巫山神女、洛神来写人间佳人的美貌，其中，

刘孝绰诗中的“洛浦献珠”，相比于《洛神赋》

“献江南之明”句，与《记》“遣人献珠于王”联

系更为密切。由于从南朝梁始，表示两性关系

的往往用巫山神女荐枕的典故，而对《洛神赋》

的运用多借洛神美貌以比附现实的人和物，所

以刘孝绰把巫山神女与洛神并举，肯定其中的

人神之情爱，可以说是《高唐赋》《洛神赋》演变

为《记》故事的一个重要连接点。

表２　南朝诗中巫山、洛神形象并举的诗句

时代 作者 诗句

南朝梁 何思澄 “洛浦疑回雪，巫山似旦云。”［１２］１８０７

南朝梁 刘孝绰 “巫山荐枕日，洛浦献珠时。”［１２］２５７４

南朝梁 刘缓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１２］１８４７

南朝陈 阴铿 “楼似阳台上，池如洛水边。”［１２］２４５７

南朝陈 江总
“阳台通梦太非真，洛浦凌波复不新。”［１２］１８３７

“洛浦流风漾淇水，秦楼初日度阳台。”［１２］２５９５

这种巫山神女与洛神并举以写男女之情爱

的写法，经过初唐、盛唐的沉寂后，到中唐权德

舆诗中再次出现，如其《杂兴五首》（其五）曰：

“巫山云雨洛川神，珠襻香腰稳称身。惆怅妆

成君不见，含情起立问傍人。”［１９］３６７５权德舆诗中

巫山、洛水的用典由之前诗人的两句并举变为

一句并举，极易让人产生二者形象的叠合之感。

而在中唐传奇中，如《霍小玉传》中有“低帏昵

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

也”［１４］３１８的叙述。此处的“洛浦”，已经超越了

《洛神赋》中的精神之恋，与巫山神女一样，有

不少世俗化的成分了。尽管就表面看，还看不

到洛神与甄妃之间的关系，但情与欲的叠合，意

味着巫山、洛神形象的叠合。《霍小玉传》是有

关士妓之恋的故事，余才林认为感甄故事是巫

山神女故事演变为唐代感妓故事的中间环节，

《霍小玉传》的此句叙述明显有《记》的影子。

·３７·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第２１卷第６期

综上所述，南朝至盛唐之间，文人诗赋中关

于巫山荐枕与陈思洛神事的用典多是分离的。

洛神与巫山神女形象走向融合的关键是洛神形

象接受的世俗化。自南朝梁沈约开始，洛神形

象接受出现世俗化倾向，但这种世俗化主要着

眼于借赋中有关洛神形象描写语句来比附或衬

托现实中的美女甚或妓女，尚未凸显其两性欢

合的一面。初唐的《游仙窟》对《洛神赋》的模

仿使得洛神形象与十娘形象产生一定的重合，

其间关于两性灵与肉的描写凸显了洛神世俗的

一面。《游仙窟》可能已经含有《记》所言曹甄

故事的影子了。同时，也许受此世俗化接受倾

向的影响，南朝文人诗中开始出现了巫山、洛神

形象并举的现象，其中刘孝绰的诗是洛神形象

演变为巫山、甄妃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不过，刘

孝绰诗中还是分句并举，此后直到中唐权德舆

诗中于一句中并举二者，让人有二者形象的叠

合之感，而《霍小玉传》中则明确出现了巫山、

洛浦形象的叠合。洛神形象在逐渐世俗化中走

向了与巫山神女的融合。

中唐巫山洛神形象的叠合事出有因。如果

没有洛神形象的世俗化，没有巫山、洛神用典由

分离到并举的一个发展过程，很难想象中唐会

突然有这样的叠合。《记》所言曹甄故事虽是

一个志怪故事，但却是洛神接受世俗化的重要

表现。在这个故事中，洛神、甄妃与巫山神女合

而为一。如果元稹“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

甄”［２０］所言《感甄赋》的确是《记》所言《感甄

赋》的话，那么中唐巫山、洛神形象的叠合一定

有感甄故事的影子。再从典故形成需要时间

性、普及性与权威性等条件来说，元稹所用典不

会来自同代作家。《记》所载故事很难于中唐

产生。总之，根据上文分析，本文认为《记》的

生成时间应为南朝梁陈至初唐之间。

另外，《记》含有六朝志怪异类恋的成分，

但在叙述形态上多异于六朝志怪而近于初唐传

奇。例如，就《记》“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

常辞能具”［１１］６００的叙述而言，现存六朝志怪小

说，很少有两性交合的笔墨，牵涉两性关系的叙

述均非常简单质朴，成夫妇之礼的，一般言“成

礼”或“为室家”；一夕欢情的仅言“共展好

情”［２１］等。《续齐谐记》为南朝梁吴均所撰，言

及清溪女神与赵文韶，亦只言“相伫燕寝”［２２］，

与《记》的叙述明显有异。《续齐谐记》是目前

所见六朝最晚的一部志怪小说。依此可推

《记》故事应生成于南朝梁陈后。又，六朝异类

恋故事中人与异类分别时的相赠物均为信物，

有的还具有给予男方经济保障的性质。而

《记》故事中的“枕”尚有两性情爱的比附。不

仅如此，故事主体尚以（丕）示枕—（丕）赉枕—

（甄）赠枕—（甄）荐枕为线索编织。“玉镂金带

枕”勾连与推动情节发展，具有重要的叙事功

能，是故事由实转虚的关键。而正是甄的赠枕、

荐枕，故事开端所写陈思之情方得以回应，故事

叙述结构方得以完整。目前所见的六朝志怪小

说尚未见到以某物为线索构织多个故事成篇的

内容，而这一点，唐初传奇就有比较成熟的运

用，如《古镜记》以古镜为线索串起十几个故

事。从故事叙述形态来说，隋唐之间是可以产

生《记》这样极具张力的故事的。

　　二、李善注引《记》的合理性及其文

学批评意义

　　由于不管是朱乾、丁晏言李善“误采”“妄

引”，还是胡克家称尤袤“误取”，其结论之基点

均在于对此故事真实性的否定，即因故事荒谬，

故而认定注的荒谬，进而怀疑注者的身份，所以

对李善注引《记》的合理性与《记》的文学批评

意义的论证，或许亦可为《记》为李善所注引提

供一种可能的证明。

１．李善注引《记》的合理性
（１）举后以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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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注班固《两都赋·序》中曰：“诸引文

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

皆类此。”但李善也有举后以明先的情况，如李

善注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忍垢苟全，则犯

诗人胡颜之讥”句，引殷仲文《表》曰“亦胡颜之

厚。义出于此”。他在注晋代作家作品时，亦

多引初唐所编《晋书》。故从引书时代来说，李

善注后出的《记》符合其注释体例，其目的应该

也有“义出于此”的指向所在。关于《记》与《洛

神赋》的语源关系，学者们的分析已很详尽，在

此不再赘言。

（２）引志怪以解题或注作者的例子
李善注的通例是先注文题，再注作者，如无

文题可注，那就先注作者。在注作者时，通常引

用史书正文，简明扼要，不涉杂诗小说之论，但

也有如下例外的情况。

扬子云《甘泉赋》，李善注引《汉书》

曰：“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雄少

好学，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王

音召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为郎中，

给事黄门，卒。”桓谭《新论》曰：“雄作《甘

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

遂（卒）［病］。”［１１］２１９

江文通《恨赋》，李善注引刘《梁典》

曰：“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祖，丹阳

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岁能

属诗。及长，爱奇尚异，（自以孤贱，厉志笃

学。洎于强仕，渐得声誉。尝梦郭璞谓之

曰：君借我五色笔，今可见还。淹即探怀，以

笔付璞，自此以后，材思稍减。前后二集，并

行于世。卒赠醴泉侯，谥宪子）。”［１１］５１３－５１４

郭璞《江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

曰：“郭璞，字景纯，河东人。璞性放散，不

修威仪。为佐著作，后转王敦记室参军。

敦谋逆，为敦所害。又云：有人见其睡形变

鼍，云是鼍精也。”［１１］３８７

这几则材料均有志怪性质，与《记》的体例

相似。根据其注释位置，本文推断《记》应置于

曹植生平简介之后。但更为关键的是，李善为

什么要引注这些内容呢？是好奇乐怪吗？显然

不是，我们可从李善注的文学导读意义上理解

这些引注。陈复兴指出：“李善的注释学成就，

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２３］的确如此，如李善

注《甘泉赋》引桓谭所论，让人看到了扬雄写作

《甘泉赋》时的认真和殚精竭虑，也可见大赋创

作对文人学养积累、才思的要求。注《恨赋》引

《梁典》所记江淹梦，既表明了江淹与郭璞的承

继关系，又暗示了江淹创作的前后不同，前期为

其创作的繁盛期，“五色笔”暗示其文笔的锦绣

灿烂，若有神助，让人惊叹。注《江赋》引藏荣

绪所记，则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对郭璞《江赋》的

惊异、赞叹之情。郭璞本河东闻喜（今属山西）

人，却对长江之地理、风候、物产、水禽等如此熟

稔，且文笔挥洒，写得汪洋恣肆，此志怪内容的

引入，表现了李善对郭璞非凡创作的高度评价。

所以，从李善注释角度来说，其注引灵怪之事不

是好奇乐怪，而是这样的志怪故事隐含着作者

创作过程、创作特点与时人的批评等内容，它们

对于解读作品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以此来观

李善注《洛神赋》引《记》，也应有其导读意义。

（３）注《文选·情赋》的思想观念
从李善注《文选·情赋》来看，《文选·情

赋》共四篇，前三篇分别是宋玉的《高唐赋》《神

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李善注“情”曰：

“《易》曰：利贞者，性情也。性者，本质也。情

者，外染也。色之别名，事于最末，故居于

癸。”［１１］５８９“利贞者，性情也”引自《易经·乾

卦》，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利贞者，性情也

者，所以能利益于物而得正者，由性制于情

也”，“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

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

其正”［２４］。李善言“情者，外染也。色之别

名”，认为这几篇赋主要内容是写“色”的，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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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显然受制于“以性制情”的认识。例如，其注

《高唐赋》曰：“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

也。”［１１］５８９其注《登徒子好色赋》曰：“此赋假以

为辞，讽于淫也。”［１１］５９７《神女赋》居《高唐赋》

《登徒子好色赋》之间，李善虽未注其旨，但结

合上下篇语境，可想其旨亦在于讽淫、谏淫而

已。李善注体现了其使情如性而归于正的思想

观念。曹植《洛神赋·序》曰：“感宋玉对楚王

神女之事，遂作斯赋。”［１１］５９８在李善“情赋”注的

整体思路中，《洛神赋》之旨虽不在讽谏，但亦

绝非写陈思与洛神之间的爱情故事。

《登徒子好色赋》以宋玉第一人称口吻来

写，李善注此赋“假以为辞，讽于淫”［１１］５９７，但注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句时，则言“宋玉

虽不逮大夫之顾义，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

退”［１１］５９８，把作者宋玉与文中“宋玉”相混淆。

《洛神赋》也是第一人称写法，李善注也混同了

作者曹植与赋中“曹植”，所以注“收和颜而静

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言“子建自防持也”［１１］６０１。

由李善注《登徒子好色赋》观之，其同样认为

《洛神赋》也是“假以为辞”，故不能因注言子

建，即以为此“子建”乃实际之子建。

由上可见，李善注中有举后以明先的情况，

有引志怪以凸显作家创作过程或作品批评的例

子，尤其是其对《文选·情赋》的注，显现出其

对这几篇赋作“假以为辞”创作特点的理解。

故李善注《洛神赋》引《记》是有其合理性的。

２．注引《记》的文学批评意义
将《记》与《洛神赋》相对照，可发现其与

《洛神赋》中的语句存有渊源关系，今天的学者

对此多有论证。但注引《记》对《洛神赋》的解

读来说，具有更深的文学批评意义，即通过将

《记》与《洛神赋》相对照，可引发读者（尤其是

创作型读者）对原型与创作之关系的思考。

（１）注引《记》所隐含的原型批评意义
甄妃与洛神在形象上的确有重合之处。甄

妃是洛神形象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型。甄妃的贤

惠美丽、知书达礼与盛年失意而死的悲惨命运

对曹植之于洛神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言之，以见二者之间

的关联性。

一是姿貌绝伦。曹植对洛神形象的塑造，

其用墨之浓、用笔之灵、挥洒之多等，在美女形

象刻画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后世

对洛神形象不断化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

尽管李善注《洛神赋》引用了《离骚》《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美人赋》《定情赋》《章华台

赋》等叙写美女姿态的文句，以表明曹植的创

作与前人创作的关系。但对曹植的创作而言，

那些都只是一言半句的化用，对于曹植之于洛

神整体形象的勾勒作用不大。创作来源于生

活，甄妃的美貌应该是洛神形象塑造的一个重

要参考。《世说新语·惑溺》曰：“魏甄后惠而

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

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

年破贼正为奴。’”［２５］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

略》《世说新语》中有类似材料，其中有“见其色

非凡，称叹之”“使令揽发，以袖拭面，姿貌绝

伦”［２６］１５９等。可见，甄妃是当时公认的美人。

二是知书达礼。《洛神赋》言洛神“嗟佳人

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１１］５９９。甄妃亦如此。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曰：“今世乱而多买

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

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２６］１５９裴松

之引《魏书》《魏略》中所记甄妃聪慧贤能之事，

认为“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

陈氏删落，良有以也”［２６］１６１。不过，就陈寿《三

国志》中所记甄氏谏言赈济亲族邻里之事，的

确可见其见识不凡，非知书达礼者难以有此见

地。甄妃又颇能作诗。徐陵《玉台新咏》录有

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一首》，诗前“序言”中又引

甄后临终诗“蒲生我池中”。诗作哀婉而不失

敦厚温柔，“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

我时，独愁常苦悲”［２７］，颇见其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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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悲惨命运。关于甄妃被赐死，《三国

志》提及：“（帝）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

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

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 于

邺。”［２６］１６０裴松之注《郭后传》引《魏略》曰：“甄

后临没，以帝嘱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

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２６］１６６－１６７可见甄妃的

失意与宫中的谗言有极大关系。郭茂倩《乐府

诗集》解《塘上行》引《邺都故事》言：“后为郭皇

后所谮，文帝赐死后宫。”［２８］甄妃之死，让人同

情。洛神虽为神，超越于死亡，但“盛年之莫

当”同样让人生哀惋之叹。

综上所述，甄妃与洛神在外貌、习礼、明诗、

命运等诸多方面颇具相似性。据前论述李善引

志怪故事以注作家作品的情况而言，此类注引

往往隐含着李善对作家创作过程、创作特点与

时人评论等方面的理解、批评，具有文学导读的

意义，因此，洛神形象与甄妃形象之间的相似

性，暗示了洛神形象塑造与甄妃之间的关系，即

曹植笔下的洛神是以甄妃为原型而进行的创

作。艺术形象来源于现实，曹植的洛神形象丰

满、立体、灵动，在文学史上具有首创性，这一形

象的塑造不可能是凭空想象的，一定有其创作

的原型。故李善注《洛神赋》引《记》的可能在

于暗示曹植创作洛神形象的素材来源，而这对

于读者解读作品，尤其是对创作型读者来说，对

其如何处理原型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具有

重要的启发作用。后来沈约《美人赋》就极力

学习曹植《洛神赋》的美女刻画手法，可见

一斑。

（２）注引《记》所隐含的作品独创性批评
其一，甄妃与洛神虽有相似但不相同。无

疑，曹植对甄妃的命运是深为同情的。清代王

世祯、朱乾、宋长白等都认为曹植《浮萍篇》是

模拟《塘上行》而作的。范子烨曾对这两个文

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其结论是“《浮萍篇》所

刻画的女性主人公就是《塘上行》的抒情主人

公———甄氏本人，换言之，《浮萍篇》乃是对甄

氏人生命运的暗写”［１０］。宋长白曰：“甄逸女将

终，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子建伤

之，作《蒲生行·浮萍篇》曰：‘浮萍寄清

水……’即用其语以命题，不待遗枕之赍而始

赋洛神也。”［２９］这种解读是正确的。

但曹植的同情不是一种旁观的同情，而是

基于自身痛彻心扉的人生遭际而产生的同体之

情。从甄妃的命运里他的确想到、体味到自己

的命运。以遭受谗言而讲，甄妃言“众口铄黄

金，使君生别离”。曹植亦再三言之，如《赠白

马王彪》言“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

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

蹰”［１１］７５７。《黄初五年令》颇多人心难测之感

慨，《黄初六年令》尚言“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

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

诬白，获罪圣朝。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太

山”［３０］。尽管因太子之争，曹植在文帝践祚后

陷入困境，但小人的谗言更使他雪上加霜，几乎

性命不保。也正是鉴于自己的经历，曹植对甄

妃的命运有更深切的体认，也自然产生更为深

切的同情。这正如阮籍之哭素不相识的兵家

子，寄寓着他对美、青春之易逝的哀伤，在同情

他者的时候，何尝不是在同情自我？从这个角

度来说，洛神、甄妃、曹植其实具有共通性。李

善注“怨盛年之莫当”曰，“盛年，谓少壮之时，

不 能 得 当 君 王 之 意。此 言 微 感 甄 后 之

情”［１１］６０２。这句话可理解为“此言隐约透露出

感慨甄后命运的情感”，而并非通常所说的“此

言略微透出甄后对曹植的情感”，后者往往把

此句理解为曹甄之间的男女两性关系，这正是

歧义产生的关键所在。

因此，洛神虽有甄妃的影子，但洛神并不等

同于甄妃，因为在她身上还有曹植命运的叠现。

“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

涕兮，泪流襟之浪浪”［１１］５９９，注言“此言微感甄

后之情”，紧随其后注“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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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之浪浪”句，注引《楚辞》“揽茹蕙以掩涕兮，

沾予襟之浪浪”［１１］６０２。如果说从“恨人神之道

殊，怨盛年之莫当”可见甄妃与洛神形象的融

合，那么后两句因为《楚辞》香草美人象征手法

的联想作用，这句注引就把洛神形象从甄妃的

影子里拉了出来，暗示了洛神形象所具有的象

征意蕴。

其二，李善注《洛神赋》与《美女篇》的互

参。李善注《美女篇》两次引用《神女赋》，一是

注“长啸气若兰”，引《神女赋》曰“吐芬芳其若

兰”［１１］８７２；二是注“荣华耀朝日”，引《神女赋》曰

“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１１］８７２。而李善在注

《洛神赋》“含辞未吐，气若幽兰”［１１］５９９和“远而望

之，皎若太阳升朝霞”［１１］５９８两句时同样引了《神

女赋》中的这两句话。参看这两篇引注，可让我

们发现《美女篇》与《洛神赋》之间的关系。

首先，两篇均以美女为写作对象，都运用了

丰富的描写手法来刻画美女的形象，如远近结

合、整体局部结合、形神结合、动静结合等。可

以说，《美女篇》中对“美女”的刻画，尽管有借

用汉乐府《陌上桑》的成分，但其近乎是洛神形

象的缩影。

其次，叙事富有情节感，都极力描写美女的

美与世俗的距离。例如，美女是“高门结重

关”，洛神是“人神之道殊”“潜处于太阴”。又

极力描写二者盛年不遇的孤独，如《洛神赋》言

洛神“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怨盛

年之莫当”［１１］５９９，《美女篇》则言“美女”“众人

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

长叹”［１１］８７２。

自古以来，一般认为《美女篇》是曹植的自

我寄寓。从两篇互参来看，《洛神赋》一样是曹

植的自我书写。所以，尽管洛神身上有甄妃的

影子，但洛神并不等同于甄妃，她同样叠合了曹

植的影子，她是一个凝聚了曹植复杂人生体验

与思想情感的独特的创造性的人物形象。

赵福海曾指出：“李善留下的东西不多，但

一部《文选注》就足以确立其文学家和文学批

评家的地位。”［３１］与李善所注引的其他志怪材

料一样，《记》合乎李善注释的体例，具有文学

批评与导读的意义，对读者的解读与创作有引

导与制约作用。由此观之，李善注引《记》的可

能性亦是极大的。

　　三、唐人对《洛神赋》、曹甄故事的

态度

　　上文基于对《记》故事生成时间的推测，结
合李善注的体例，论证了《记》故事于原文的批

评意义，由此论证了《记》为李善注引的可能

性。由于一般否定《记》为李善注引者往往以

其故事荒谬为由，否认李善注引的可能性，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唐人对《记》故事的态度，看

注引《记》是否影响了唐人对《洛神赋》的接受，

以此推测《记》为李善注引之可能。

１．李善不信曹甄故事
从李善注曹植作品来看，李善注《上责躬

应诏诗表》引《魏志》“黄初四年，植朝京都，上

疏并献诗二首”［１１］６１６；注《赠白马王彪》引《植

集》“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

京师……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

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

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１１］７５７。

注《洛神赋》引“《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

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

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

洛阳宫。然京城谓洛阳，东蕃即鄄城。《魏志》

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一云《魏

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１１］６００。根据

李善这几条注引，可以看出，他认为《洛神赋》写

于曹植与白马王彪分别之后的归藩途中。

再看李善注《责躬诗》。他引用了《魏志》

１１条、《曹植集》４条、曹植表３条，文、史互证，
来揭示曹植《责躬诗》温柔敦厚笔法下隐藏的

历史事实。例如，“傲我皇使，犯我朝仪”，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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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引《魏志》“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

胁使者”［１１］６１９。这里的“希旨”，是指迎合在位

者的意旨。如《汉书·孔光传》曰：“上有所问，

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３２］３３５３可

见曹植此次获罪实因灌均陷害。史实与曹植诗

中的忏悔之语形成对照，引注提示真相，让人看

到曹植诗中所表现的在强权压制下的苟且隐

忍。而针对此次诬告的处理，李善在注“傲我

皇使，犯我朝仪”句中已经指明“有司请治罪，

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但在注其下“国有

典刑，我削我黜。将置于理，元凶是率”时，李

善又连引《植集》“博士等议，可削爵土，免为庶

人”，《魏志》“有司请罚植罪”［１１］６１９等，来阐明

当局者对这件事的反应与处理。“博士”议论，

“有司”请治罪，无人质疑灌均奏告的真相，从

官员到司法部门，对于这次莫须有似皆欲加之

罪而后快。这些引证揭示了曹植黄初二年艰难

的政治处境，以至于直到黄初四年朝京师，仍要

上《责躬诗》来表示忏悔。曹植黄初四年入京，

又发生了曹彰暴死事件，与兄弟同行，却被有司

强行分离。综观李善对曹植这几篇诗文写作背

景的注释，谁能相信曹植在愤怒、悲伤、恐惧等

多种情绪困扰下会去写一篇思念甄妃的赋作？

后世辩驳曹甄故事为伪的思路也基本上是综合

这几篇诗作的写作背景而来的。

又，李善注《杂诗六首》时言：“此六篇并托

喻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窃势。别京已

后，在郢（应为鄄）城思乡而作。”［１１］９２６－９２７在曹

植作品阐释史上，李善首次揭示曹作与政治伦

理的关系，对后世曹作阐释方向具有导向作用。

李善注《洛神赋》引《魏志》“黄初三年，立为鄄

城王”［１１］６００，又引《文纪》“又曰：四年三月，还洛

阳宫”。李善释云：“然京城谓洛阳，东蕃即鄄

城”［１１］６００。也就是说，他认为《杂诗六首》是黄

初四年朝京归藩后所作。在李善看来，《上责

躬应诏诗表》《赠白马王彪》《洛神赋》《杂诗六

首》在创作时间上是先后相继的关系。从对曹

作的理解、阐释的互证性角度来看，李善是不会

相信《记》所言曹甄故事的。而且，由他对《文选

·情赋》的注亦可见他视《洛神赋》为寄寓性作

品（见前文），注引《记》是出于文学批评的目的。

２．唐人亦多不信曹甄故事
对于曹甄故事，不只是李善不信，唐人亦多

不信。此可从唐人对《洛神赋》的化用来看。

唐代诗文运用洛神典故，上承南北朝，主要以洛

神为美女的代名词，从情感角度化用洛神与陈

思爱情的并不多。例如，初唐路敬淳曰：“汉皋

游女，持珠对南国之宾；洛浦神妃，鸣玉俟东藩

之后。”［３３］２６３０中唐蒋防曰：“岂伊异人，学道全真。

湘波之妃、洛浦之神，曾不足继其芳尘。”［３３］７３９５晚

唐麻不欺曰：“于是垂为臣，倚为主，式标上下，

动合规矩。亦非独洛妃解赠于陈思，汉女见投

于交甫。”［３３］９８６８其中，路敬淳、麻不欺主要强调

洛妃的明礼，蒋防则以洛神之多情反衬嫦娥之

忘情。总体而言，唐代诗人承继南北朝诗文中

用陈思、洛神事者较少，相关用典亦主要着眼于

洛神的明礼，或从道心角度否定洛神的多情。

中唐权德舆《杂兴五首》（其五）隐约可见

曹甄故事的影响。《杂诗五首》（其二）言：“阳

台巫山上，风雨忽清旷。朝云与游龙，变化千万

状。魂交复目断，缥缈难比况。兰泽不可亲，凝

情坐惆怅。”［１９］３６６９诗歌写得含蓄婉约，对《洛神

赋》的运用极其巧妙，“朝云与游龙”具有某种象

征意义。胡大雷认为《文选》“杂诗”体类，超脱

于具体事件而重在抒发情感，是“咏怀”的先

声［３４］。权德舆《杂兴五首》（其五）、《杂诗五首》

（其二）的寄托意味非常浓厚，他的相关化用显

示了其对《高唐赋》《洛神赋》寄寓性质的理解。

即便是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中的“班女

恩移赵，思王赋感甄”句，学界虽然常用其佐证

《记》在中唐的流行，但事实上，在整个诗篇环

境的制约下，其着眼点并不是对曹甄故事的用

典。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以曲江老人之口，

借其人生回忆，揭示盛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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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中不少篇幅是写盛世中从下至上人的

奢侈浮华的生活，如“沃土心逾炽，豪家礼渐

湮。老农羞荷锸，贪贾学垂绅……玉馔薪燃蜡，

椒房烛用银。铜山供横赐，金屋贮宜颦。班女

恩移赵，思王赋感甄。辉光随顾步，生死属摇唇

……”［２０］。这里的“班女”，是指汉代的班婕

妤，乃班固祖姑，古代才女，本为皇帝所重，但

“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向微贱兴，逾越礼制，漫

盛于前。班絰鯬及许皇后皆失宠”［３２］３９８４。元稹

《苦乐相倚曲》中的“汉成眼瞥飞燕时，可怜班

女恩已衰”［２０］句，可以说是对“班女恩移赵”的

注解。在《代曲江老人百韵》中，“班女恩移赵”

借班女被弃故事批判富贵之人沉湎女色、醉生

梦死的病态生活。“思王赋感甄”与“班女恩移

赵”对偶并举，在这样的语境限制下，该句并非

指陈思与甄后的恋情，而是指陈思对甄后被弃

命运的同情，借此来指出当时社会富贵人家沉

迷女色的可恶。如果此处用典受《记》的影响，

那么他绝没有志怪猎奇的心理，而是体现了曹

植对一个悲剧女性的同情。元稹的用典其实透

露出唐人对《记》所讲故事的态度。

由上可知，唐人关于陈思、洛神爱情的用典

并不多，《记》所言曹甄故事于唐代文士笔下的

投映更少。不过，这个故事因晚唐李商隐的诗

又得到了强化。例如，“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

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

时。”［３５］６２６“通谷阳林不见人，我来遗恨古时春。

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３５］６３０“国

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

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３５］６２９“贾氏窥帘韩掾

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

思一寸灰。”［３５］６２６

但李商隐的用典，多与史实不符，有的则是

他的个人想象。《魏志》言“使者灌均希旨，奏

植醉酒勃逆，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１１］６１９，灌

均并没有以甄妃诬陷曹植；“君王不得为天子”

更与曹植写作《洛神赋》的时间相错太远；而

“宓妃留枕魏王才”，即使《记》中亦无相关内

容。李商隐汲取了《记》所凸显的曹甄“情”，通

过扭曲、拼凑、移接、补充历史，使得《记》中的

曹甄故事得以充实完备，突出了宓妃对陈思之

才的倾慕、灌均对二者恋情的阻碍破坏等。从

用典角度来看，李商隐的这些诗多非正用，亦非

反用。王光汉认为，对语典的界定，除需要“引

用”“有来历出处”的条件限制外，还要有“离开

源出语言环境即无法理解”的条件限制［３６］。据

此，李商隐的诗已经不是简单的用典，而是对语

源故事的一个再创造。故注者分析云：“盖义

山自有艳情诬恨，而重叠托意之作，代赠代答，

如《代卢家人》之类。宓妃取洛中之地，曰‘来

时’，曰‘去后’，明有往来之迹，而两情不得相

合也。曰‘已隔存殁’，‘何必同时’，指谓一死

一生，情不灭而境永隔也。曰‘我来遗恨古时

春’，是重经洛中，追恨旧事也。‘灌均’必指府

中用事之人而被其指摘者。陈思王则以才华自

比，可叹篇云‘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

才’，可以取证也。此解方得其情。”［３５］６３１

与之前人们对《洛神赋》的用典着眼于洛

神或陈思洛神之情不同，李商隐突出了陈思之

才与宓妃对陈王之才的倾慕，突出了陈思宓妃

爱情遭遇的障碍，这显然是他内心“自有艳情

诬恨”的一种折射。李商隐融合个人的体验，

赋予这个故事以更多的矛盾冲突。李商隐对

《记》故事的改写对晚唐裴
!

《传奇》中《萧旷》

的创作有启发，如“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

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１４］８９５。但《萧旷》

中的洛神（甄妃）在故事中仅是一个功能人物，

除印证前代志怪传言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外，其

作用主要是引出龙女论道。此处的“洛神”，充

满了一种呆板的道学气，完全没有《洛神赋》中

的旖旎风情与美好，而且“文帝怒而幽死”，同

样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再创作。

总之，对于《记》所谓曹甄故事，唐代除李

商隐诗、裴
!

《传奇》之《萧旷》中有明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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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津：文本互证视角下李善注《洛神赋》引《记》之可能

外，其他只是在个别诗篇、传奇中显示一鳞半

爪。唐人对《洛神赋》的接受主要在洛神形象

刻画方面，对赋所表现的曹植与洛神之间的爱

情关注亦不多。也就是说，唐人基本上没有把

《洛神赋》当成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基本上不相

信《记》所言的曹甄故事。即便是李善注《文

选》引了这个故事，其对唐人对《洛神赋》的解

读亦无太大困扰。李周翰释《洛神赋》言，“植

有所感托而赋焉”［３７］，可见一斑。

唐人不信曹甄故事是有其原因的。其一，

从比兴创作传统言，唐人更容易从寄寓性角度

去解读《洛神赋》，此解读角度于南朝谢灵运的

《江妃赋》、江淹的《水上神女赋》等模拟作品中

早已初见端倪。其二，自隋代王通盛赞陈思的

德行仁义以来，唐代经李善，尤其是五臣注《文

选》对曹植诗文的道德阐释，加之唐人对曹植

才华的推崇，曹植在唐人心中自有极高的地位。

其三，李善对曹植作品的注解，各篇间可以互参

互证，制约着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其四，李善注

开辟了以政治伦理阐释曹植诗文的方向（如李

善注曹植《杂诗六首》），五臣注基本沿袭李善

注开辟的方向，随着李善注、五臣注《文选》于

唐代的先后流行，他们的阐释方向亦影响着唐

人的接受态度。

后人之所以认为《记》荒谬，是因为这一故

事与历史事实、曹植作品等多不相符，它牵涉到

对曹植人格精神及其文本内涵的理解，但因此

断定它非李善所注引，则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

包括李善在内的唐人虽认为它是荒谬的，但这

并不影响他们对《洛神赋》寄寓性的接受，因为

李善、五臣对曹植作品政治伦理的阐释和中国

比兴寄寓的传统等制约着他们的接受。李善注

引《记》，正如他注引其他的志怪故事一样，也

只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引导唐人对《洛神赋》

洛神形象塑造来源的理解，而并非以这一香艳

悲凄的故事迷惑读者接受。故上文对唐人对

《洛神赋》、曹甄故事的态度的论述，亦可侧证

李善注引《记》之可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直接文献缺乏的情况下，本文
充分运用文本互证的方式，以《记》“遂用荐枕

席”一语为突破点，探讨南北朝隋唐时期洛神

形象的世俗化过程。据其间文人关于巫山、神

女的用典情况，勾勒文人诗文中巫山、洛神用典

由分离、并举至叠合的历史轨迹，揭示洛神形象

接受由纯情走向情欲的过程，并结合《记》异于

六朝志怪而接近初唐传奇的叙述形态，判定

《记》故事生成于南朝梁陈后至初唐的时间段

内，排除了“中唐”这个时间点，为李善注引

《记》之可能提供时间佐证。在此基础上，指出

《记》合乎李善注引体例，其于原文的批评意义

在于引导读者对原型与创作之关系的思考，以

此侧证李善注引《记》的可能性。同时，结合李

善注与唐人诗文论证包括李善在内的唐人多不

信此故事，曹甄故事在唐代并未产生广泛影响，

它对唐人解读《洛神赋》并没有造成太多干扰，

此与比兴传统、曹植在唐人心中的较高地位、李

善各篇注的互参关系，以及李善、五臣注曹植作

品的道德倾向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由此侧证李

善注引《记》的可能。李善注引《记》的着眼点

是《记》所隐含的文学批评意义，而并非后世所

见的只是一则荒谬的爱情故事，故事的荒谬性

不能掩盖其所蕴含的文学批评意义，不能因故

事的荒谬而否定李善注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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